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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周芳红 记者 周国
庆）“就签个字，能有多大事。”很多
人听到这个话，就碍于情面就帮他
人出面做了担保。殊不知，担保有
风险，一旦借款人不能按时偿还借
款时，担保人需要承担还款责任。
26 日，太湖县法院审结一起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案件，案件中担保人在
为借款人一起履行还款义务后，一
致表示“以后再也不能随便替人担
保了”。

2015 年 12 月 29 日，吕某、章某
夫妻两人以收购棉花需资金周转为
由向某银行申请借款65万元，因该
借贷行为需要向银行提供担保，故
吕某、章某找到其亲戚章某、阮某夫

妻，朋友马某、王某夫妻，希望他们
为其提供担保。章某夫妻及马某夫
妻碍于亲戚朋友情面，想着就签个
字的事，就答应了下来，并分别用自
己所有的房屋为该笔借款提供了抵
押担保。

然而借款人吕某、章某在借款
到期后未能按期履行还款义务，某
银行多次催收未果，故而将借款人、
担保人均诉至法院，承办法官在接
受案件后，找到原被告双方，经过
法官耐心细致的沟通、释法析理，
担保人最终答应同借款人一起承担
还款责任，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
时，银行有权在债权范围内处置其
抵押房屋。该案目前已经以调解方

式结案。
近年来，类似的案件非常多，

有的担保人虽然没有同本案中担保
人一样提供抵押担保，只是签个
名，但依照法律规定，还是同借款
人一起向债权人承担了连带偿还
责任。

法官提醒：担保担责担风险，签
字一定要谨慎。碍于人情面子进行
担保的行为不在少数，但担保是一
种法律行为，作为担保人，签字即意
味着在借款人不能按照约定期限偿
还借款时需承担还款责任。作为担
保人真的应该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
和警觉性，不要在为他人的错误而

“买单”了。

碍于情面签字担保要慎重！
担保人需同借款人一起承担还款责任

本报讯（曹秋玲 记者 张
培农）日前，迎江公安分局刑警大
队侦破一起口罩诈骗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两名。5 月23 日，办案
民警将被骗的 9000 元赃款退还
给受害人杨某某。

今年2月23日，迎江区杨某
某向迎江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报警
称，其 22 日在 QQ 上认识一名
好友，该人称自己有大量口罩，
约定以 15000 元 1 万只口罩卖给
杨某某，但需要先付定金 9000
元，货到之后再交尾款，杨某某
遂将 9000 元通过手机银行转入
对方账户。当晚，对方就将杨某
某所有的联系方式拉黑，杨某某
发现被骗，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
求助。

迎江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接到
报案后，迅速启动反电诈机制，对
涉案账户申请冻结。组织警力开
展调查工作，对案件进行深挖研
判后，成功锁定嫌疑人吕某某
（男，21 岁）并锁定了其活动轨
迹。随即，刑警大队民警连夜赶
往河北，在河北警方的协助下，4
月28日，在河北省廊坊市一居民
住宅内抓获嫌疑人吕某某。经过
连夜突击审讯，吕某某终于交待
了自己犯罪事实，并交待有另一
犯罪嫌疑人其女朋友盛某某（23
岁）。迎江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民
警与盛某某联系后，告诉其事情
的严重性，盛某某迫于压力，于5
月15日到刑警大队投案自首。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

佯装卖口罩

收到定金就拉黑

两嫌疑人落网

9000元赃款已退还

本报讯（刘谕蓉 记者 张培
农）“没想到钱包能够失而复得，太
感谢网格民警了。”菱北派出所晶海
社区网格民警在微信群内看到有群
众反映自己骑车时不慎丢失了钱
包，便主动联系该群众询问骑行路
线。通过天网、社区监控综合查看
分析，民警最终成功帮助群众找回
了丢失的钱包。

“您好，我是经开公安分局网格
民警……”自5月20日起，经开分局
113 名民警纷纷走进所对接的网
格，进村（社区）报道，与网格长、单

元长（联防长）见面。随后，113 名
网格民警以个人身份进“圈”入

“群”，通过“微”平台，实现实时互
通，有效化解矛盾、着力破解基层社
会治理突出问题，紧密联系群众，全
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小伙子，真的太谢谢你了
啊！”居住在金星小区的阮老由于
身体原因长期居家。老峰派出所
网格民警走访入户时，听到老人
说起自家的电视突然坏了，不知何
处能修。本是老人随口提起，但
民警却记在了心上，第二天便与维

修师傅共同上门为阮老免费修好
了电视。

因电瓶车停放问题，两名群众
在路边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站前派出所天宝社区网格民警发现
这一情况后，主动上前，耐心的为双
方进行了协调，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达成了一致意见。

依托“小网格”，做好“大文章”，
经开公安分局113名民警分别入驻
辖区 13 个社区，10 个村，113 个网
格，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对
政法机关执法司法工作的满意度。

进“圈”入“群”“小网格”做好“大文章”

本报讯(张赵洁 记者 周国
庆）为加大刑事财产刑案件执行力
度，做好“三项治理+”刑事财产刑移
送执行专项整治的后半段工作，扎
实推进巡察整改措施落地见效，市
中级人民法院决定自 5 月 25 日至 6

月30日开展刑事财产刑案件执行突
击月行动。

本次行动针对 2020 年 1 月 1 日
以来立案执行的刑事财产刑执行案
件，开展集中执行。通过用好强制
措施、线上查控与线下调查相结合、

事项委托、执行信息化应用（移动执
行 APP）、与监狱、司法局联动等方
式，提高刑事财产刑案件执行效率。

行动期间，市中级法院执行局
将对全市法院刑事财产刑执行案件
办理情况实行日通报。

刑事财产刑案件执行突击月行动开展


